
 

高雄市政府通譯人才資料庫服務申請回覆單	

案件編號：		 	 	 	 	 	 	 	 	

申請單位	 	 申請日期	 	

回覆單位	 新住民會館辦公室	 回覆時間	 	

聯絡人	 李家由	專員	 電話	 	

受理申請

結果	

□受理申請，詳如下表推薦名冊	

□無法受理本次申請，原因說明：	

□目前通譯人力無法配合	

□其他：	 	 	 	 	 	 	 	 	 	 	 	

推薦名冊	
	註：請申請單位依推薦名冊自行聯絡通譯人員，通譯服務費用計算(含通譯費

用、交通費及其他衍生費用)及支付方式請於聯絡時一併告知通譯人員，另通

譯人員可拒接通譯服務。	

姓名	 性別	 連絡電話	 通譯專長語言	
	 	 	 	
	 	 	 	

服務內容

簡述	

	

服務結果調查(請於完成通譯服務一周內回傳)	

服務結果	

本次通譯服務使用情形：	

□符合需要	

□未符合需要，原因：	

□未能於時限內完成文件翻譯	

□翻譯文件內容有誤	

□陪同通譯服務時間無法配合	

□陪同通譯未能確實傳達訊息	

□其他：	

	

本回覆單請 E-mail	至 yoyolee@mustard.org.tw	

並致電 07-2351785	(李專員)	確認收件。	

附表	4	


